
广安发改函〔2025〕 80号

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邻水金鼎实验学校学费、 住宿费标准

有关事项的批复

邻水县发展改革局 ：

你局《关于邻水金鼎实验学校学费和住宿费收费标准的请示》

(邻发改价格〔2025〕9号) 收悉。 经研究， 自《广安市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关于邻水金鼎实验学校因回撤公办教师政策性调整

学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广安发改函〔2022〕 49号) 到期后，学

费标准延续执行。 住宿费维持现行标准，即 ： 每生每学年不超过

1400元 。

本批复有效期两年 。

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年8月6日


